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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攻擊法官損法治
「政治犯」說法完全不正確 律政司覆核依法有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回應「雙學三丑案」時強調，違法
行為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又強調律政司提出刑
期覆核是出於法律上的考慮且合乎程序，並非
「秋後算賬」或「政治迫害」。香港社會各界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一致表示，反對派指
稱裁決受「政治干擾」的言論極不負責任，所
有違法者接受法律制裁，不能因為涉案者的年
齡和所謂「政治理想」就可為所欲為，是次判
決彰顯了香港的法治精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

勇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判決均會

有人不滿意，但社會各界必須尊重和相信法庭
的判決，共同守護法治基礎。反對派是次「輸
打贏要」，將不利於他們的判決抹黑為「政治
迫害」，完全是出於私心。

相信大部分人尊重判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會長施

榮懷指出，香港多年來的法制非常健全，是吸
引世界各地投資者的原因之一。是次判決公
平、公開、公正，並不是什麼「政治迫害」。
若有人不滿意裁判結果，可以選擇上訴，而反
對派連日來對法庭的批評是「泛政治化」，是

無稽之談。
他相信，大部分港人都支持和尊重法庭的判

決，這正能彰顯香港司法制度的公正，希望社會
各界今後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和相信法庭，不要
因為一小撮人的行為影響香港的優勢所在。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婦聯主席葉順興不認同
反對派將涉案者形容為「政治犯」或「良心
犯」，強調律政司的辦事守則不能隨意改動，
而是次提出刑期覆核亦是按他們一貫的守則辦
事，並不涉及政治因素，是依法辦事。她補
充，是次案件的判決對社會影響深遠，如判刑
過輕，則間接鼓勵其他年輕人違法暴力抗爭，
繼而引起社會混亂，又指現時的判刑合理，相
信對涉案者以至其他激進的年輕人會起一定的
阻嚇作用。

各界：「政治干擾論」極不負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部分反對派組
織聲稱，律政司在「雙學三丑」案有關人等完成
社會服務令後才要求覆核刑期，是「追殺」、
「雙重判刑」云云。律政司昨日發表聲明澄清，
控方是在三人判刑後14天內向主審裁判官申請刑
期覆核，當時有關人等仍未開始履行其社會服務
令，並不存在被告完成原來的刑罰後才提出刑期
覆核。同時，上訴法庭在針對三人判處最終刑期
時，已因此而給予刑期扣減，這做法與過去處理
刑期覆核或上訴案一致。
反對派聲稱，律政司在反新界東北發展案部
分判囚者，及在「雙學三丑」中的黃之鋒和羅
冠聰「完成社會服務令」後覆核刑期，是「秋
後算賬」。「人權監察」等近日更聲稱此舉可
能違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第七款所闡明的「一罪不二罰」的原則。律政
司昨日發表聲明，強調兩宗案件完全依據適用
法律處理，不存在所謂「政治檢控」。

指不存在「雙重判刑」
律政司在聲明中澄清，律政司並非在被告完

成原來的刑罰後才提出刑期覆核。就新界東北
案，律政司是在有關人等被判刑後的21天內向
上訴法庭申請提出刑期覆核的許可；而就「雙
學」案，控方是在2016年8月，即判刑後14天
內，根據《裁判官條例》（第二百二十七章）
第一百零四條向主審裁判官申請刑期覆核。
「兩案的被告當時還沒有開始履行其社會服務
令，因此不存在被告完成原來的刑罰後才提出
刑期覆核。」

有關的刑期覆核申請在2016年9月被駁回
後，律政司向上訴法庭申請刑期覆核許可，而
上訴法庭在2016年10月批出許可，「換言之，
覆核申請是在法例指定的期限內提出，因此完
全不存在所謂『秋後算賬』的情況。」就東北
案而言，有關刑期覆核不能在被告就其定罪提
出的上訴被駁回前進行聆訊，而在「雙學」案
而言，有關刑期覆核不能在被告撤回其定罪上
訴前進行聆訊。
律政司強調，上訴法庭判處最終刑期時，

已考慮相關被告已完成其社會服務令，並給
予刑期扣減。就如「雙學」案中，上訴法庭已
從兩名答辯人黃之鋒、羅冠聰的量刑起點，各
扣減一個月刑期，「法庭這做法與過去處理刑
期覆核或上訴案一致，即當答辯人已完成社會
服務令，而又被上訴法庭判處即時監禁時的
做法一致，當中並不存在所謂的『雙重追
訴』或『雙重判刑』的情況。」

律政司：法定期限內覆核刑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就路透社引述不具名消息稱，律
政司內部對是否提出覆核有不同
意見，最終由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拍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自己沒有參與律政司的內部討
論，一般而言，政府內部討論
時，很鼓勵大家坦誠講意見及辯
論，不會因為自己是下屬就會向
上級唯唯諾諾，所以純粹說聽到
有人有不同意見，但最終需在平
衡各因素後作一個決定。
林鄭月娥強調，在任何機構裡

去決定做一件事，都會有一個討
論，討論裡都會有不同意見，
「所以純粹說聽到有人有不同意
見，或司長自己決定，來批評袁
國強司長，或者嘗試去分化在律
政司裡工作的過程，我覺得這個
亦不是很可取的。」
她並以自己為例：「我做的決

定恐怕很多時都是其他部門、其他
局未必完全同意，但最終都要說這
個決定是基於什麼來作出的。如果
你說是基於我有私心，當然這個是
應該受到大家批評，但如果是基於
法律的依據，亦是基於手上證據，
亦是基於一向都有這個守則，不是
一個偏私的做法，我覺得是不應該
可以隨意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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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個別國家及
地區的政治人物，就香港高等法院對三名硬闖
特區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的主要參與者判處監禁
發出「批評」。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強調，香港特區高
等法院是依法對有關案件作出判決。
她指出：「我不知道發出這些『批評』聲音

的人有沒有仔細看一下香港特區高等法院的判

決。我想強調，擁有言論自由與行使權利的方
式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香港居民依法享有權利
和自由，但這些人跨越了法律的界限，以違法
暴力手段非法集結或者煽動其他人非法集結，
對公共秩序和公眾安寧造成了嚴重損害。」
華春瑩強調，「尊重法治不能因人、因地有
別，不應使用雙重標準。希望各方尊重香港特區法
院依法進行處理，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

外交部盼各方尊重判決

「雙學三丑」被判囚後，
其親人均提出了質疑。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在被記者要求

以「母親身份」回應入獄者的母親時，林鄭月
娥回應說，自己理解大家的心情，自己2014年
10月21日與學聯5名學生公開對話，包括是次

涉案的周永康和羅冠聰就已經對他們說︰「無
論理想有多崇高，都應該以合法、合情、合理
的方法來爭取。所以我當時是懇請大家在發表
意見、表達訴求的時候，應該在守法、和平理
性，及不影響其他市民的權利和自由之下的情
況來進行。這個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被問及是次判決會否影響香港年輕人參政
及議政，林鄭月娥強調，今屆政府希望讓青
年人有更多議政、論政、參政的機會的決心
及誠意是不會變的，「我會做更多的事去展
示我們的誠意……我會要求我的司局長、我
的政治任命官員都在未來日子裡更多接觸青
年人，向他們解釋我們是非常有誠意，希望
能夠讓他們更多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
�
�

憶當年曾告誡：手段需合法

■特首林鄭月娥強調，事件涉及有人違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謂「政治犯」的說法完全不
正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華春瑩強
調，希望各
方尊重香港
特區法院依
法 進 行 處
理，尊重香
港的司法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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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學三雙學三
丑丑」」羅冠聰羅冠聰、、
黃之鋒黃之鋒、、周永周永
康被監禁前出康被監禁前出
庭聽判庭聽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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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雙學
三丑」及 13
名反對新界東
北發展示威
者，日前被上
訴庭裁定判
囚6個月至13
個月，香港
大律師公會
前主席石永
泰形容，「公民抗命」者入
獄是「求仁得仁」。根據經
濟通及晴報聯合舉辦的網上
民調發現，截至昨晚10時，
有1,038人參與投票，其中有
89%認同石永泰的說法，不
認同者僅11%。

83%滿意東北案上訴裁決
針對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

案律政司覆核得直一事，在8
月16日進行至今的調查中，
就有83%投票者滿意裁決，
不滿意者16%，無意見者則
佔1%。
不少網民留言支持上庭的

裁決。「Shulin」說：「法官
判即時入獄是恰當的，犯法就
是犯法，法院的判詞亦發人深
省，值得年輕人好好思考。法
官特別提及那些懂法律的大人
推波助瀾，其實要承擔責任，
真是撥亂反正！我就唔明白他
們為何要上訴，不是說要公民

抗命，願意承擔後果嗎？」
「猫狗比人大」就引用美

國的例子：「佔領華爾街抗議
者被判13年監禁，律師被禁
止援引憲法言論自由條
款……人地（哋）美國人有
冇好像香港人咁上街遊行『政
治干預』一宗仲可以依法申請
上訴案件？」
「Sofia」則批評反對派：

「借民主之名、強說代表港
人……哈哈哈！出來行是要
還的！你們口口聲聲『不惜代
價』，那還上訴什麼？」
「ck123567890」坦言：「如
果有所謂崇高理想，戴妖和他
的攪（搞）手仔仔女女一齊去
佔中啦？」「昨日的我」更質
疑道：「『三子』入獄後，
『泛民』大佬開始怕死，除了
派出法律界人士發（表）似是
而非的評論外，抹黑律政司，
甚至連抹黑法官呢D（啲）手
段都用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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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傍晚會見記者，主動提
到「雙學三丑」案，坦言作為行政

長官，見到這麼重要的司法制度受到無
理抨擊，一定要出來說話。她首先強
調，香港市民的言論、集會、示威、遊
行的自由和權利都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特區政府會竭盡所能維護市民享有這些
自由和權利。

認同行使權利不能違法
不過，「正如在上訴法庭的判詞裡指
出，行使這些自由和權利並不是沒有限
制的，它亦會受到法律規管，所以如果
在表達意見或進行示威的時候發生一些
違法行為，亦須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林鄭月娥強調，無論是「反東北示威
案」及「雙學三丑案」，涉及的都是違
法行為，「所以有些說法指今次的當事
人是『被政治迫害』或是所謂『政治
犯』，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完全不正確，
必須要作出這個澄清。」

斥「政治干擾說」無根據
針對反對派質疑律政司司長是次作出
的檢控和刑期覆核是「政治檢控」、認
為特區政府覆核三人刑期是「趕盡殺
絕」，或受到「政治干擾」，林鄭月娥

批評這些指控、批評是全無理據的，
「律政司已經多次表明，案件無論在檢
控或在有裁決之後作出上訴也好，或是
刑期覆核也好，都是按照律政司一直沿
用的《檢控守則》、適用的法律和證據
去進行的。整個決定都是完全從法律方
面考慮，絕對是沒有──我再說──絕
對是沒有任何政治動機。」
她強調，上訴庭是次接受了律政司申請

的覆核，代表了律政司的申請覆核是有法
律依據。「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法治精
神是香港回歸20年賴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因
素，我不希望有一些無理指控會動搖市民
和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法治精神的信心。」
林鄭月娥強調，要保障市民的自由和

權利，或維護法治精神，最重要的元素
是司法獨立。她對有部分人不滿是次判
刑覆核，而對法院或整個司法機關，或
上訴法庭法官作出無理攻擊表示極度遺
憾。「我覺得他們傷害的不單是個別法
官，亦正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我們最
珍而重之的法治精神。」
她續說，任何指稱法院是次的裁決受
到「政治干擾」的言論都是不負責任
的，「我留意到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都
發了聯合聲明，就是正正指出這種指控
是完全無理據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高等法院上訴庭改判「雙學三

丑」即時監禁後，反對派不斷抹黑律政司「政治迫害」，美化三人

是「政治犯」，甚至有人肆意侮辱法官。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強

調，事件涉及有人違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謂「政治犯」的說

法完全不正確，而律政司是根據法律和證據提出刑期覆核或上訴，

所謂「政治檢控」的指控也是全無理據的。她並對有人無理攻擊法

官表示極度遺憾，指出此舉將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法治精神，是

不負責任的，「我不希望有一些無理指控會動搖市民和國際社會對

於香港法治精神的信心。」

■大多數網民認同「雙學三丑」及13名反對
新界東北發展示威者的判刑。


